
演 練 檢 討 會 議 紀 錄 

學校全銜 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 

檢討會議日期 114 年 2 月 24 日 填表人 紀廷昌 

演練類別 ■預演 □正式演練 演練日期 114 年 2 月 24 日 

演練人數 總計 1969 人（教職員工 183 人，學生 1786 人，外部人員 0 人） 

演練情境 ■地震 □水災 □火災 □其他空襲（可複選） 

聘請外部專家 ■無 □有（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結合外部單位 ■無 □有（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人員簽到 詳如簽到表 

演練檢討重點 問題 / 狀況 後續改善措施 

地震發布時，老師及

學生就地掩蔽動作

（趴下、掩護、穩住）

是否確實？ 

部分班級任課老師未做趴下、掩

護、穩住動作。 
利用期末會議持續宣導避難動作，並請

老師們熟稔動作。 

地震掩蔽動作是否

確實、各班導師是否

穿 戴 完 整 防 護 裝

備？ 

1. 少數行政同仁未完成防護裝備穿

戴。 
2. 少數班級任課老師未做掩蔽動

作。 

利用行政及導師會議時間向師長加強

宣導。 

疏散避難時機，學生

是否遵循不推、不

語、不跑之原則？ 

部分學生未遵循不推、不語、不跑

之原則，期間使用手機及聊天等行

為發生。 

利用各集會時間向學生們加強宣導並

強力制止該行為。 

疏散時老師及學生

是否以隨手可得具

備緩衝保護功能的

物品保護頭頸部？ 

少數學生未以隨手可得具備緩衝保

護功能的物品保護頭頸部。 
利用各集會時機加強地震保護頭頸部

的重要性。 

各應變小組及各班

任課老師是否於疏

散集合後 5 分鐘內

完成人員清點及回

報？ 

1. 少數班級副班長清點時間過長。 
2. 副班長熟稔人數單的填寫方式。 

召開兩次全校副班長勤前講習要求確

實清點人數、紅綠單繳交規定及老師簽

名。 

各應變編組人員是

否穿戴足供識別之

裝備服裝? 
各應變編組人員均完成穿戴。 請繼續保持。 

其他創新構想與執

行方法 
1. 2/24 正式演練前再次對高三及國九同學宣導避難位置。 
2. 若疏散至操場時，請同學發揮互助精神，提醒左鄰右舍避難行進路線。 



 
 
 



演 練 檢 討 會 議 紀 錄 

學校全銜 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 

檢討會議日期 114 年 3 月 5 日 填表人 紀廷昌 

演練類別 □預演 ■正式演練 演練日期 114 年 3 月 5 日 

演練人數 總計 1969 人（教職員工 183 人，學生 1786 人，外部人員 0 人） 

演練情境 ■地震 □水災 □火災 □其他空襲（可複選） 

聘請外部專家 ■無 □有（專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結合外部單位 ■無 □有（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人員簽到 詳如簽到表 

演練檢討重點 問題 / 狀況 後續改善措施 

地震發布時，老師及

學生就地掩蔽動作

（趴下、掩護、穩住）

是否確實？ 

1. 部份班級 DCH 動作不切實。 
2. 少數師長未依指導邊自我防護原

則完成防空避難及地震DCH動作

要求。 

1. 利用各集會時機加強 DCH 避難動作

宣導，並要求同學動作。 
2. 持續與師長溝通，告知避難動作的重

要性。 

地震掩蔽動作是否

確實、各班導師是否

穿 戴 完 整 防 護 裝

備？ 

均完成防護裝備穿戴。 請繼續保持。 

疏散避難時機，學生

是否遵循不推、不

語、不跑之原則？ 

學生均有遵循不推、不語、不跑之

原則。 
請繼續保持。 

疏散時老師及學生

是否以隨手可得具

備緩衝保護功能的

物品保護頭頸部？ 

1. 各組於現地皆完成開設。 
2. 少數專任師長未戴防災安全帽。 

1. 請繼續保持。 
2. 後續了解是否為領到安全帽，並予以

發放。 

各應變小組及各班

任課老師是否於疏

散集合後 5 分鐘內

完成人員清點及回

報？ 

1. 依要求確實完成清點人數、紅綠

單繳交規定及老師簽名。  
2. 全校集合動作迅速完成。 

請繼續保持。 

各應變編組人員是

否穿戴足供識別之

裝備服裝? 
各應變編組人員均完成穿戴。 請繼續保持。 

其他創新構想與執

行方法 
1. 持續修正防災演練腳本，盡量貼近實際發生狀況，俾利師生能夠確實了解。 
2. 規劃遇到雨天狀況，是否持續遵照避難原則進行。 



 
 
 



 
 
 
 


